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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公共運動館舍災害防救緊急應變計畫 

一、目的：為落實彰化縣政府教育處所管理公共運動館舍災害防救業務之執行，

從而訂定本計畫，期能強化災害預防及減災措施，俾使緊急應變，確保場

館使用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善盡地方主管機關之責任。 

二、依據：公共運動設施設置及管理辦法第6條第3款規定、教育部體育署111年

9月5日臺教體署設(一)字第1110032601號函。 

三、實施範圍：彰化縣政府教育處所管理公共運動館舍：彰化縣立體育場田徑

場、彰化縣立體育場棒球場、彰化縣立體育場槌球場、彰化縣立體育場健

興網球場、彰化縣立體育場溜冰場、彰化縣立體育場籃排球場、彰化縣立

體育場籃球場、彰化縣立體育場體育館、健興游泳池、員林運動公園、彰

南國民運動中心、彰北國民運動中心。（彰北國民運動中心與彰南國民運

動中心目前均委外經營，營運廠商皆訂有緊急應變機制(計畫)，故於委外

經營期間依約，由各委外單位辦理;員林運動公園目前則委由員林市公所代

管，故於委託經營管理期間由該公所本權責管理，由該公所依公所各該緊

急應變機制(計畫)執行） 

四、處理危機事件種類： 

(一)自然災害：如颱風、洪水、地震等非人為因素且無法預防之事件。 

(二)意外事故：如火災、停電、建物倒塌、民眾受傷等無法預知之事故。 

五、緊急應變任務編組：由彰化縣政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下稱體健科）科長

擔任召集人，督學擔任副召集人，及其他體健科全體同仁，遇有緊急突發

災害事件發生時召集之，各組成員依職責執行工作。 

六、職責分工：(如附表一) 

七、處理要點：緊急事故或災害範圍及其處理方式如下： 

(一)颱風、洪水： 

1.颱風警報時，召集人應隨時注意颱風走向，主動要求各場域管理人員針

對所管理場域作各項預檢之工作，做好防災準備，並提高警覺，必要時，

召集人得與全體同仁協商，更改休假日期，以配合防救災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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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召集人宣布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成立後，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成員隨即待

命。 

3.遇有災害發生時： 

(1)各場域管理人員巡視所負責場域，發現緊急事故立即通報召集人或其

授權人，並在危險區域設置警告標幟牌，以及於災後復建場域受損。 

(2)後勤人員依召集人指示執行防救災任務，並主動協助各場域管理人

員。 

(二)地震： 

1.地震發生後各場域管理人員巡視所負責場域，檢查各建物損傷情形，並

依相關行政流程進行場域復建。 

2.由召集人宣布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成立後，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成員隨即待

命。 

3.如遇災害發生時： 

(1)召集人或其授權人應即疏散人員，並通知各場域管理人員檢視所轄場

域之建物、電梯有無人員受困，引導民眾至安全地點，或撥打119、

110通報，以及一併關閉電源，避免引發火災。 

(2)召集人通知後勤人員至指定安全地點就位，立即清點傷患人數，針對

受傷民眾依急救流程進行急救與視情況撥打彰基或秀傳電話請求緊

急醫療資源。 

(三)火災： 

1.各場域管理人員每年定期委託消防公司檢測消防有關設施，作預防工

作。 

2.火災發生時，就近拿滅火器或水帶滅火；同時立即打119電話請消防車前

來支援滅火，迅速疏散人員，關閉電源開關，並聯絡相關單位與人員支

援並協助。 

3.災害發生後，發生火災事故地點之場域管理人員應於災後3個工作天內向

召集人提出災害報告，並依召集人指示進行災後復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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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場館民眾受傷：場館民眾受傷時，由體健科成員進行簡易處理，必要時進

行搶救與急救，並視情況與視情況撥打彰基或秀傳電話請求緊急醫療資

源。 

(七)電器走火或臨時停電： 

1.各場域管理人員定期巡視電氣設備，如有損壞，依相關流程報修。 

2.遇有災害發生時，各場域管理人員應先關閉電源，並通知技術人員及技

工協同其前往了解狀況並予以檢修。 

八、緊急事件聯絡電話： 

報案專線: 

彰化縣警察局：110            彰化縣消防局：119 

醫院電話：  

彰基電話：(04)7238595         秀傳電話：(04)7227116#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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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彰化縣政府公共運動館舍災害防救緊急應變計畫職責分工表 

 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代理人 

召集人 綜理各種防災

應變業務 

科長  

副召集人 協助召集人綜

理各種防災應

變業務 

督學 

各場域管理人員 巡視所負責場

域、發現緊急

事故立即通報

召集人或其授

權人、復建場

域受損 

體育場田徑場、體育

場槌球場 

李先生 詹先生 

健興網球場、體育場

棒球場 

梁小姐 詹小姐 

體育場溜冰場、體育

場籃球場、體育場籃

排球場。 

郭先生 蔡先生 

員林運動公園、健興

游泳池 

林先生 林先生 

體育館 鄭先生 蕭先生 

後勤人員 針對受傷民眾

緊急救護，視

情 況 求 助 外

援，並執行召

集人所指派之

任務與協助各

場 域 管 理 人

員。 

體健科全體同仁(召集人與各場域負責人員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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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彰化縣政府公共運動館舍災害防救緊急應變計畫標準處理流程圖 

 

 

 

 

 

                                                    

接獲接獲重大緊急案件 

研判是否需要其

他單位支援協助

言是否需要其他

單位支援協助 通通報相關單位支援協助 

（醫院、119、110） 

Vm,體健科適當資源人力介入 

可自行處理 

需要其他單位協助 

使人員遠離危險源(疏散、避難、封鎖、管制進入、

通知警告、安置、就醫) 

消滅危險源(滅火、斷電、移除危險物品)險源(滅火、

斷電、移除危險物品、壓制、驅離歹徒)) 消除危險

源(滅火、斷電、移除危險物品、壓制、驅離歹徒) 

復建設施(依相關行政流程辦理) 

剪檢討與改善(災害原因、設施防護、處置措施) 

結束 


